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生填写《缓考申请表》 

因病：须持县级以上医院

证明，因事：二级学院主

管院领导签署意见 

二级学院办公室核实，由主管教学领导签署意见 

教务科审核，教务处

长审批，教务科签发

重修通知，二级学院

组织重修工作 

教务科审核，教务处长审

批签字。缓考申请表一式

三份，交教务科一份，本

人及所在二级学院各一

份。二级学院组织学生 

参加缓考 

教务科审核，教务处

长审批签字后交教

务科一份备查，二级

学院将补考安排及

时下发各班，组织 

学生补考 

学生提出重修申请 经教务处长批准后教

务科下发补考通知 

二级学院教学秘书根

据教务科要求作好 

补考安排 

 

由主管教学领导审批 


